黄金制品进出口审批事项服务指南

　　一、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天水市辖区黄金制品进出口审批事项的申请和办理。

　　二、事项审查类型

　　前审后批。

　　三、审批依据
　　（一）《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第216项：黄金及其制品进出口审批

　　（二）《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海关总署令〔2015〕第1号公布，人民银行、海关总署令〔2020〕第3号修正）

　　（三）《中国人民银行行政许可实施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20〕第1号）

　　四、受理机构

　　中国人民银行天水市分行负责天水市辖区黄金制品进出口事项的受理和初审。中国人民银行甘肃省分行负责审批。

　　五、申请条件

　　申请黄金制品进出口（除因公益事业捐赠进口黄金制品）的，应当具备法人或其他组织资格，近2年内无相关违法违规行为，并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生产、加工或者使用相关黄金制品的企业，有必要的生产场所、设备和设施，生产过程中的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环保标准，有连续3年且年均不少于100万元人民币的纳税记录；

　　2.适用海关认证企业管理的外贸经营企业，有连续3年且年均不少于300万元人民币的纳税记录；

　　3.因国家科研项目、重点课题需要使用黄金制品的教育机构、科学研究机构等。

　　六、申请材料

　　申请黄金制品进出口的，申请人在住所地（天水市辖区）应当向中国人民银行天水市分行提交下列材料：

　　1.书面申请，应当载明申请人的名称、住所（办公场所）、企业概况、进出口黄金制品的用途和计划数量等业务情况说明；

　　2.《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申请表》;

　　3.加盖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等法定登记证书复印件；

　　4.黄金制品进出口合同复印件；

　　5.加盖备案登记章的《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表》或《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6.申请人近2年有无违法行为的说明材料；

　　7.生产、加工或者使用黄金制品的企业还应当提交近3年的企业纳税记录，地市级环保部门出具的污染物排放许可证件和年度达标检测报告及其复印件；

　　8.从事外贸经营的企业还应当提交适用海关认证企业管理的有关证明材料、近3年的企业纳税记录；

　　9.教育机构、科学研究机构还应当提交承担国家科研项目、重点课题的证明材料；

　　10.出口黄金制品的企业还应当提交在国内取得黄金原料的增值税发票等证明材料。

　　前款其他材料未发生变更再次申请黄金制品进出口的，只需提交前款第二项和第四项材料，教育机构、科学研究机构还应当提交前款第九项材料，出口黄金制品的企业还应当提交前款第十项规定的有关材料；前款其他材料发生变更的，比照初次申请办理。

　　七、申请接收

　　申请人应向中国人民银行天水市分行货币金银部门以现场提交的方式提交上述纸质申请材料。

　　八、办理基本流程及办结时限
　　（一）中国人民银行天水市分行对申请人提出的黄金制品进出口申请，根据情况分别做出受理、不予受理、补正申请材料的处理决定，并自收到网络申请材料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告知申请人。

　　（二）中国人民银行甘肃省省分行自收到初步审查结果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做出行政许可决定。做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自做出决定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海关送达《中国人民银行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准许证》。

　　（三）《中国人民银行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准许证》实行一批一证，自签发日起40个工作日内使用。被许可人有正当理由需要延期的，可以在《中国人民银行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准许证》有效期届满5个工作日前持原证向中国人民银行甘肃省分行申请办理一次延期手续。

　　九、收费标准

　　不收费。

　　十、结果送达

　　中国人民银行甘肃省分行自作出决定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送达《中国人民银行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和《中国人民银行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准许证》，或《中国人民银行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十一、咨询渠道
　　中国人民银行天水市分行咨询电话：8274010。

　　十二、办公地址和时间
（一）办公地址：天水市秦州区建设路22号604房间。

（二）办公时间：法定工作日 上午8：30-12：00

                           下午2：30-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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